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水利小組與小組長 

農田水利會應在灌溉排水面積 2,000 公頃以上 4,000 公頃以下之範圍設

一工作站。農田水利會得在灌溉面積 51 公頃以上 150 公頃以下之範圍內，以

埤圳為單位設一水利小組，水利小組置組長一人，為義務職，負責執行小組任務

及小組會議決議事項，由小組內會員登記競選之，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水

利小組得將區域內會員每 10 人至 12 人或按灌溉小區編為一班，並由組長遴

選班長一人報經農田水利會聘任，任期 4 年。 

 

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 

 

第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應在灌溉排水面積二千公頃以上四千公頃以下之範圍設一

工作站。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不受面積之限

制： 

一、業務性質特殊。 

二、灌溉面積分散。 

三、區域隔離交通不便。 

 

第十九條  工作站之職掌如下： 

一、小給水門、小排水門以上灌溉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歲修、改善、水

利妨害之取締及防汛之搶險。 

二、小給水門、小排水門以上引水、輸水、分水之管理及調節。 

三、水利小組工作之指揮考核。 

四、水利糾紛之調解處理。 

五、水利政令及灌溉制度之推行。 

六、灌溉水質之監視處理。 

七、灌溉計畫之擬訂及執行，耕作面積與生產量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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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員會籍及灌溉地籍異動之查報。 

九、會費及工程費等各種費用之經收。 

十、公共財產之維護管理。 

十一、農田水利會交辦事項。 

工作站除第一項所列職掌外，得因需要辦理下列事項： 

一、氣象、水文、土壤之觀測、調查。 

二、有關農業、水利之實驗及示範。 

業務性質特殊之工作站，其職掌由農田水利會依據實際情形報請主管機

關核定之。 

 

第二十條  管理處、工作站人員，由農田水利會就編制內人員調派之，其員額

配置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章 水利小組 

 

 

第二十一條  水利小組係會員於田間灌溉配水之基層組織。 

農田水利會得在灌溉面積五十一公頃以上一百五十公頃以下之範圍內，

以埤圳為單位設一水利小組；其埤圳之灌溉面積較大者，得按支分線分設二

個以上水利小組；區域過小者，得合併鄰近區域聯合設置之。 

水利小組由區域內會員組成之，其名稱以埤圳所在地地名或重劃區域名

稱為原則。 

 

第二十二條  水利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之維護、管理及修補。 

二、區域內用水之管理。 

三、協助工程用地之處理。 

四、區域內補給水路之設施。 

五、小給水路或補給水路分水門之管理。 

六、水利小組經費之經收及管理運用。 

七、其他水利業務之委辦或交辦事項。 

前項任務之執行，受農田水利會之監督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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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水利小組置小組長一人，為義務職，負責執行小組任務及小組會

議決議事項。 

前項小組長，由小組內符合本通則第十五條之一規定具選舉權之會員選

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四條  水利小組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臨時

會，由小組長召集小組區域內會員舉行之，開會時以小組長為主席。 

前項會議議事方式，由農田水利會訂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五條  水利小組會議，議案之表決，應有小組會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

席，以出席小組會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小組會員出席水利小組會議得委託同小組之其他會員代理出席。但一人

不得同時接受超過該小組會員總數百分之三以上會員之委託，超過者，其超

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二十六條  水利小組會議，應討論事項如下： 

一、年度工作計畫建議事項。 

二、水利用地案件。 

三、會員提議案件。 

四、農田水利會、管理處、工作站及小組長交議事項。 

五、水利小組任務有關事項。 

六、第三十條第二項負擔經費之協調事項。 

前項決議不得與會務委員會決議或工作計畫相牴觸。 

第一項重要決議事項應報由工作站轉報農田水利會核辦。 

 

第二十七條  水利小組得將區域內會員每十人至十二人或按灌溉小區編為一

班，由小組長遴選班長一人報請農田水利會聘任，任期四年。 

班長為義務職，應協助小組長執行任務，並辦理會員與小組間聯絡事

項，必要時，小組長得召開班長聯席會議。 

 

第二十八條  水利小組得置掌水人員，負責辦理會員用水之分配事宜，由水利

小組會議決議後僱用或由小組內實際耕作之會員輪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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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水費用，由小組會員負擔。 

 

第二十九條  小給水路及小排水路之興建，改善或災害復舊所需材料、工資及

必要辦公費用等，由農田水利會編列預算支應。 

 

第三十條  小給水路及小排水路養護、歲修經費之基準，由主管機關依據其水

源、水路設施、耕作及灌溉方法等因素定之。 

農田水利會應參酌前項基準，編列養護、歲修預算，所需經費之半數由

受益會員負擔。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規定之費用，得委託農田水利會代收。 

 

第三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每年應分區召開水利小組長聯席會議或水利小組長、

班長聯席會議二次，檢討年度工作計畫及小組任務執行情形。 

前項聯席會議，得邀請會務委員列席。 

 

第三十三條  水利小組長之選舉事務由農田水利會辦理。 

 

第三十四條  具小組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二十三歲得登記為水利小組長候選

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 

一、受停止會員權利處分尚未復權。 

二、農田水利會會務委員或員工。 

三、公教人員。但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指派之人員，不在此限。 

四、現役軍人。但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召，在應召未入營前，或係教 

    育、勤務及點閱召集者，不在此限。 

五、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但屬於服役期滿後受召集服勤者，不在此限。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或有其他情事不堪任職。 

七、欠繳農田水利會會費或工程費逾六個月未繳清。 

 

第三十五條  小組長之選舉採無記名單記法，以得票數較多者為當選，得票數

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如無人登記競選時，由農田水利會遴聘之。 

小組長當選證書或聘書，由農田水利會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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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員工對於水利小組長之選舉不得有助選行為，違者送

農田水利會人事評議委員會議處。 

 

第三十七條  小組長就職滿六個月後，經該小組具小組長選舉權之會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連署，提出不適任案時，農田水利會應於十日內查核其連署及事實

後，解除其職務。 

小組長於解除職務之日起四年內，不得為小組長候選人。 

 

第三十八條  小組長出缺時，應以原選舉得票次多者遞補，無次多者，由農田

水利會遴聘之，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之印信，由主管機關頒發。 

 

第四十條  本規程規定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四十一條  本規程規定之事項，直轄市主管機關依本通則第二十二條訂定規

定者，從其規定，並依本通則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二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六

月 

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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